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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常州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常州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巩升林、于跃、李文功、任弋娇、杭婷、蒋卫英、蒋波、许锋、刘经纬、傅芝

琳、蒋玲、朱晓燕、陈国霞、季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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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剧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影剧院对突发事件处置的组织机构及职责、管理要求、处置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常州市各类影剧院突发事件的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312 雷电灾害应急处置规范

DB32/T 3718 剧院管理与服务要求

DB3204/T 1007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DB32/T 3718和DB3204/T 100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组织机构及职责

4.1 组织机构

4.1.1 应设立安全管理部门，负责应急管理工作。

4.1.2 应建立完善的应急管理体系，设置应急领导小组，明确组成人员和职责。

4.1.3 应成立专人负责的应急小组，并具备以下职能：疏散引导、通讯联络、消防救援、安全保卫、

抢险救灾、医疗救护、后勤保障、事故调查、宣传引导等。

4.2 工作职责

4.2.1 安全管理部门

4.2.1.1 负责编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4.2.1.2 负责定期组织应急处置预案的培训和演练。

4.2.1.3 负责定期开展全员安全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

4.2.1.4 负责应急物资的调配和准备。

4.2.1.5 负责开展日常安全工作检查，督促、落实隐患整改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4.2.2 应急领导小组

4.2.2.1 负责审批、发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4.2.2.2 负责应急预案的启动、解除、升降级命令和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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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应急小组

4.2.3.1 定期参加安全知识、技能的培训。

4.2.3.2 协助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5 管理要求

5.1 预案管理

5.1.1 应制定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预案

编制应符合 DB3204/T 1007 的要求。

5.1.2 应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应急预案演练。

5.1.3 各类应急预案应根据实际运行情况的变化进行持续改进。

5.2 保障管理

5.2.1 应配备需要的设施设备及应急物资，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必要的保障。

5.2.2 应对内部设施设备、消防器材和安全标志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做好记录，保障完好有效，确

保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5.3 运行机制

5.3.1 监测与预警

5.3.1.1 应建立有效的突发事件监测、预警制度，加强对预警信息、监测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5.3.1.2 安全管理部门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按照应急预案的程序制定应对措施，做好

应急准备。

5.3.2 报告

5.3.2.1 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报告制度，按照突发事件报告的相关规定逐级报告。

5.3.2.2 事件发生后，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报告应急领导小组和安全管理部门，应急领导小组接到报

告后，应按照相关规定立即向所在地相关行政部门报告。

5.3.2.3 应急处置过程中应及时续报有关情况，不应瞒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

不应阻止他人报告。

5.3.3 应急处置

5.3.3.1 安全管理部门应及时对突发事件的有关信息进行筛选整理评估，由应急领导小组按照《常州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分类分级规定，依级启动预案，开展响应。

5.3.3.2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由应急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安全管理部门和应急小组负责实施；视突

发事件事态发展需要，由应急领导小组及时报请相关行政部门提供指导和支持。

5.3.3.3 如遇影响演出/放映正常运行事件，应急小组应请示应急领导小组取消或延迟演出/放映活动，

通过微信、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观众，组织退换票工作。

5.3.3.4 突发事件得到有效处置、事态平息后，根据突发事件处置情况终止响应。

5.3.3.5 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发布突发事件相关信息。

5.3.4 评估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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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 应急处置结束后，安全管理部门对原应急预案进行评估。

5.3.4.2 结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评估情况，及时改进相应的应急预案。

5.4 归档

安全管理部门将事件发生、处置情况、调查反馈和设备抢救、方法、材料、时间、人员等信息详细

记录归档，形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档案。

6 处置程序

6.1 自然灾害

6.1.1 突发地震灾害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立即通过有效手段发出警报，切断建筑物的供水、供电；

b) 立即组织人员疏散，迅速撤离建筑物，紧急时可就近躲避，待地震间歇期快速撤离；

c) 调用灭火设备和救援工具，随时准备处理可能发生的火灾和救助被困人员。

6.1.2 突发极端天气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及时关注极端天气预警预报，根据预警信息针对性的做好设施设备加固、物料堆放防护、防

洪度汛、采暖、防滑、防冻等措施，必要时安排人员停工，撤离危险区域；

b) 应做好灾情处理，配合相关单位救援；

c) 如发生雷电灾害，按 GB/T 34312 执行。

6.2 事故灾难

6.2.1 火灾

6.2.1.1 发生突发火灾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发现火情应立即判定火势，采取措施控制初起火灾，电梯迫降至平层，启动自动喷淋、排烟、

卷帘系统，切断非消防电源、及时拨打 119 火警电话，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报告；

b) 应立即启动火灾事故应急预案，转移疏散人员，做好接、领消防车计划，提前制定消防车行

进路线；

c) 应积极配合救援单位对火灾现场进行防控，配合组织营救并做好被救人员的安抚工作；

d) 事故处置后，配合做好起火原因调查，制定排查和整改工作。

6.2.2 设备故障

6.2.2.1 发生电梯故障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接到电梯故障情况后，应立即通知电梯维保单位到场处理，并做好被困人员的安抚工作；

b) 当被困人员解救后，发生身体不适时，应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c) 电梯恢复后，确保正常运行后方可投入使用。

6.2.2.2 发生放映机故障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告知观众故障情况并作好解释和安抚工作；

b) 及时维修，如 15min 内无法恢复的，根据观众需求退票或调换场次。

6.2.2.3 发生舞台设备故障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安排并告知演出中场休息 15min，并与演出团方协商预估排除故障时间；

b) 在 15min 内不能修复的，按 6.2.2.2 条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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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公共卫生事件

6.3.1 疑似群体性食物中毒

发生疑似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应及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中毒人员送往医院救治，或等待医护人员到场救治；

b) 对食物留样及其原料、有关器具、设备等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6.3.2 疑似传染性疾病

发生疑似传染性疾病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应及时上报所属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拨打 120 急救电话；

b) 做好应急准备，进行人员管控或隔离；

c)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场所检测、消毒、隔离等措施，并做好善后处置。

6.4 社会安全事件

6.4.1 防爆及其他危险物品

6.4.1.1 发现可疑爆炸物及其他危险物品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设置可疑爆炸警戒区域，引导、疏散周围观众撤离；

b) 应立即报警并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配合救援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6.4.1.2 发生疑似有毒气体泄漏等事件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应立即关闭现场通风系统，防止疑似有毒气体扩散；

b) 应立即切断电源并报警，组织人员疏散。

6.4.2 群体性事件

6.4.2.1 发生群众闹事、非法聚会等事件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现场工作人员应维护好现场秩序，防止过激行为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如有暴力行为或暴力

倾向时，应立即报警；

b) 应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和处置情况。

6.5 其他突发事件

6.5.1 意外伤害、突发疾病

发生意外伤害、突发疾病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发现有人员不适等现象时，及时询问身体情况，必要时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b) 演职人员不能正常演出的，按本文件 6.5.5 条执行。

6.5.2 拥挤、踩踏

发生拥挤、踩踏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应维护好现场秩序，不可控时应立即报警；

b) 应立即打开所有通道并采取口头、广播等方式有序疏散拥挤人员，避免再次发生踩踏事件；

c) 如发生伤人事件，按本文件 6.5.1 条执行。

6.5.3 少儿走失

发生少儿走失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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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接到观众求助时，现场工作人员应立即通知安全管理部门并进行广播寻人；

b) 调取监控按照路线寻找儿童，找到后带到指定区域并安抚，及时通知监护人认领并上报；

c) 未找到的应立即报警并协助调查。

6.5.4 扰乱公共秩序

发生扰乱演出、放映秩序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如有观众向舞台或荧幕投掷物品或冲向演员时，现场工作人员应立即制止；

b) 如观众持续扰乱秩序且情绪激动，工作人员应先将其请出同时上报安全管理部门，场内的工

作人员应安抚其他观众，维护场内秩序。

6.5.5 演出或放映调整

发生演出或放映调整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提前取消演出/放映时应立即发出公告，联系观众并进行告知，指派专人做好退换票工作，立

即撤换宣传信息，若事态严重时应做好公关处理；

b) 临时取消演出/放映时，指派专人做好现场解释和安抚，根据需求做好退换票工作。

6.5.6 票务问题

如发生票务问题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a) 售票系统发生故障无法出票时，应立即维修。演出前 30min 内系统仍旧无法恢复正常的，应

及时登记观众实名制信息，开具凭证，引导入场；

b) 如发现重票应查找原因，现场调整座位；

c) 如发现假票应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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